
《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解读
 

 

近日，交通运输部公布了新修订的《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
2024年第14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。为便于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更好
理解相关内容，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，现解读如下：

一、修订必要性

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是水路运输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，也是交通运输行业安全风险防控的重要
领域。随着《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《长江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制修订，对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相关管
理制度和处罚规定进行了优化调整，需要对《规定》作出相应修改，以落实上位法的要求，也更
好适应安全生产形势变化。

二、修订主要内容

（一）优化安全监管制度。一是完善托运人的通知报告义务，补充托运人需向承运人通知的
货物信息和提交的相关材料，减少谎报瞒报现象。二是加强对水上过驳或者洗（清）舱、驱气、
置换作业活动的安全监管，新增编制作业方案的要求。三是建立港口水域外过驳安全作业区制度
。四是完善危险货物范围，将国际海事组织通过文件强制要求各缔约国按照《国际防止船舶造成
污染公约》（MARPOL公约）附则I管理的散装油类纳入危险货物加强监管。

（二）完善许可管理要求。一是根据《海上交通安全法》，进一步明确“船舶载运危险货物
进出港”许可制度和申请材料。二是细化了《海上交通安全法》新设的“港口水域外海上散装液
体危险货物过驳作业”许可的管理要求，明确许可申请材料。删除已在《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
管理条例》《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》等法规中作出规范的“散装液
体污染危害性货物过驳作业”许可相关内容；为进一步便利相对人，在实践中对既属于散装液体
危险货物又属于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货物，海事管理机构已优化许可程序，申请人提交一
次申请，即可同时办理两个许可。

（三）调整行政处罚规定。本次修订对行政处罚主要作了如下调整：一是对于《海上交通安
全法》《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等上位法已明确的处罚事项，《规定》不再重复规定。二是进
一步厘清危险货物和危险化学品的关系。依据《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《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对
危险货物予以处罚；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对危险化学品予以处罚；对于既属于危险
化学品又属于危险货物的，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实施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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